
營利事業列報商譽之認定原則及證明文件。 

 

一、公司具合理商業目的，依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他公司合併，或收購他公司之業務，其

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額(下稱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

值)部分，得認列為商譽，依規定年限攤銷。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列商譽： 

(一)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

之會計處理規定(下稱財務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 

(二)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排製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 

(三)未提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 

二、符合前點規定之公司提示下列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證明文

件，並依附件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者，得核實認列商譽： 

(一)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 

１、併購之商業目的說明。 

２、決策歷程相關議事錄及被併購公司或事業之營運背景分析。 

３、與本次併購案相關併購過程（含各階段收購被併購公司股權、分割及合併等）之交易流程、集團

組織變化圖、持股比例變化、參與併購相關公司主要股東名冊及各該公司是否互為關係人之聲明。 

４、併購交易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提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免檢附第 1目及第 2

目文件。 

(二)併購成本 

１、併購成本之認定 

(１)採 1階段合併者，應以合併時所支付現金或股份對價之價值為併購成本；採分階段合併者，應以

各階段收購股權之實際取得價格，加計最後合併階段支付現金或股份對價之價值為併購成本。 

(２)以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者，股份對價之價值應以董事會決議日確定換股比例之股份對價價值認定。

有關每股價值之認定，屬上市或上櫃股票者，以董事會決議日之收盤價為準，該日無交易價格者，

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屬興櫃股票者，以董事會決議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為準，

該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未上市、未上櫃及非屬興

櫃股票者，以董事會決議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認定。 

２、應提示之證明文件 

(１)獨立專家出具之被併購公司價值評估報告或實地查核報告。 

(２)獨立專家出具之併購價格或換股比例合理性之意見書；其與(1)報告評估之價值有差異者，應提出

該等差異調整之理由及合理說明。 

(３)併購契約。 

(４)對價支付證明；以發行股票為合併對價者，並應檢附決議合併之董事會議事錄及該董事會決議日

之股份對價價值證明文件。 

(５)併購交易（含本次併購案各階段收購被併購公司股權、分割及合併等）相關會計紀錄。 

(三)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１、衡量各項可辨認資產及負債價值之評價報告或收購價格分攤報告，應包括下列項目： 

(１)評價目的、評價基準日、評價流程、評價方法、所使用之資訊及其來源、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

構之獨立性等整體資訊。 



(２)有形資產之評價及無形資產之辨認與評價。 

２、評價準則公報第 6號「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所列收購價格所隱含之內部報酬率等比率之綜合評

估資料。 

３、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

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 3要素之證據資料。



商譽核認檢核表 

案名：                              年度：        併購型態： 

序

號 
審核文件項目 有 否 

(一)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 

1 併購之商業目的說明(業務、財務或產業等因素)。   

2 
決策歷程相關議事錄及被併購公司或事業之營運背景分析(含經營損益、資產及負債之

量化評估)。 
  

3 

與本次併購案相關併購過程（含各階段收購被併購公司股權、分割及合併等）之交易

流程、集團組織變化圖、持股比例變化、參與併購相關公司主要股東名冊及各該公司

是否互為關係人之聲明。 

  

4 
併購交易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提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免檢附第 1

目及第 2目文件。 
  

(二)併購成本 

1 獨立專家出具之被併購公司價值評估報告或實地查核報告。   

2 
獨立專家出具之併購價格或換股比例合理性之意見書（含可接受之價格或換股比例區

間分析）；其與前目報告評估之價值有差異者，應提出該等差異調整之理由及合理說明。 
  

3 併購契約。   

4 

對價支付證明(例如支付現金、發行股票、交付其他資產或承擔負債等證明文件)；以

發行股票為合併對價者，並應檢附決議合併之董事會議事錄及該董事會決議日之股份

對價價值證明文件。 

  

5 併購交易（含本次併購案各階段收購被併購公司股權、分割及合併等）相關會計紀錄。   

(三)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1 

衡量各項可辨認資產及負債價值之評價報告或收購價格分攤報告 

整體資訊 
含評價目的、評價基準日、評價流程、評價方法、所使用之資訊及

其來源、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機構之獨立性等事項。 
  

有形資產之評價 可辨認資產性質、選用之評價方法、使用之假設參數、耐用或效益

年限及評價結果等之合理性，與遵循評價準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企業會計準則等相關公報規範情形。 

  

無形資產之辨認

與評價 
  

2 綜合評估資料 

評價準則公報第 6號「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所列收購價格所隱含

之內部報酬率、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加權平均資產報酬率約當程度

及差異分析。 (如有特定因素(如行業特性等)致採用其他參考比

率，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合理說明及相關資料，予以合理考量) 

  

合併後之商譽減損情形。 (屬參考性質，就併購案件規模或型態等

相關資訊考量是否要求提示。提示之併購後相關資料與原評估情形

如有差異，得由納稅義務人說明理由及補充資料後予以合理考量) 

  

3 業務之要素 

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

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

3要素之證據資料。 

  

 



說明： 

一、商譽之金額，應由納稅義務人提供足資證明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允

價值等審核項目之相關資料及文件，俾以認定；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所提證明資料及文件，經審

核如應補正，應敘明具體明確理由及應補正資料與文件。 

二、不予認定商譽金額之負面表列情形： 

(一)併購案件未能提供具合理商業目的之說明。 

(二)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相關函釋等會

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者。 

(三)經稽徵機關查明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排製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

稅義務者。 

(四)未提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 

 


